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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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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的生产要求、原料要求、生产工艺、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有益微生物为主要活性成分，经培养、发酵、分离、纯化、制剂等工艺生产的，用

于农业生产中改善土壤性状、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抗逆性或防治作物病虫害的农用微生物菌剂产品

的生产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17 白砂糖

GB 1886.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山梨酸钾

GB 1886.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黄原胶

GB 1886.1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苯甲酸钠

GB 1886.3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磷酸氢二钾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885 食用玉米淀粉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216 甘油试验方法

GB/T 13508 聚乙烯吹塑容器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9541 饲料原料 豆粕

GB 20287 农用微生物菌剂

GB/T 20880 食用葡萄糖

GB/T 20886.2 酵母产品质量要求 第2部分:酵母加工制品

GB/T 26568 农业用硫酸镁

GB/T 35534 胰酪蛋白胨检测方法

HJ 203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JC/T 810 蛭石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NY/T 883 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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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 20287、NY/T 88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效活菌数 viable cell count

单位质量或体积的农用微生物菌剂中，具有活性的目标微生物的数量，以CFU/g（或CFU/mL）表示。

3.2

发酵培养基 fermentation medium
用于培养目标微生物，提供微生物生长、繁殖所需碳源、氮源、无机盐、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混合

物。

4 生产要求

4.1 生产场所

4.1.1 场所划分

生产场所应划分生产区、原料区、成品区、检验区、办公区，各区之间应相互隔离，避免交叉污染。

生产区应位于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办公区、生活区应位于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4.1.2 场所功能

生产区应包括菌种培养室、种子扩大培养室、发酵车间、分离纯化车间、制剂车间、包装车间。各

车间之间应设置传递窗，传递窗应具有紫外线消毒功能，且密封性良好。

4.1.3 环境条件

菌种培养室温度控制在25℃±2℃，发酵车间温度控制在28℃±3℃，制剂车间温度控制在20℃～

30℃，相对湿度均不超过65%，原料和成品应分类存放，距离地面不低于10cm，距离墙面不低于30cm。

4.2 生产设备要求

4.3.1 菌种培养设备

包括斜面培养箱、摇床、种子罐，具体要求如下：

a）斜面培养箱的温度控制精度为±0.5℃，控温范围5℃～50℃；

b）摇床的振荡频率为100～300r/min，振幅为20～50mm，温度控制精度±1℃；

c）种子罐的容积应根据生产规模确定，材质为不锈钢，配备搅拌装置、温度控制系统、pH 控制系

统、溶氧检测系统、灭菌系统。

4.3.2 发酵设备

发酵罐的材质为不锈钢，容积应根据生产能力确定，配备搅拌装置、通气系统、温度控制系统、pH

控制系统、溶氧检测系统、泡沫控制系统、灭菌系统。发酵罐应具有压力控制功能，工作压力0.1～0.15MPa。

4.3.3 分离纯化设备

包括离心分离机、过滤机，具体要求如下：

a）离心分离机的转鼓转速不低于5000r/min，分离因数不低于3000；

b）过滤机可选用板框过滤机、膜过滤机，膜过滤机的膜孔径应根据微生物大小确定，一般为0.22～

0.45μm，过滤压力0.1～0.3MPa。

4.3.4 制剂设备

固体菌剂制剂设备包括混合机、造粒机、干燥机、筛分机，液体菌剂制剂设备包括搅拌罐、灌装机，

具体要求如下：

a）混合机的混合均匀度不低于95%，混合时间根据物料特性确定，一般为10～30min；

b）造粒机可选用挤压造粒机、圆盘造粒机，造粒粒径控制在1～4mm，粒径合格率不低于90%；

c）干燥机可选用热风干燥机，干燥温度控制在40℃～60℃，干燥后产品水分含量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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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筛分机的筛网孔径应根据产品粒径要求确定，筛分效率不低于95%；

e）搅拌罐的搅拌转速50～150r/min，混合均匀度不低于98%；

f）灌装机的灌装精度误差不超过±2%。

4.3.5 包装设备

包括自动包装机、封口机，具体要求如下：

a）自动包装机的包装速度应与生产能力匹配，包装重量误差不超过±1%；

b）封口机的封口强度应符合要求，封口处无渗漏、无褶皱，封口合格率不低于99%。

4.3 设备清洁与维护

4.3.1 清洁周期

菌种培养设备、种子罐、发酵罐每次使用后清洁；分离纯化设备、制剂设备每班次清洁；包装设备

每日清洁。

4.3.2 维护周期

设备应定期维护，具体要求如下：

a）搅拌装置、电机每3个月维护1次；

b）温度控制系统、pH控制系统、溶氧检测系统每月校准1次；

c）灭菌系统每批次使用前检查密封性和灭菌效果；

d）离心分离机、过滤机每6个月检查轴承、密封件等易损件；

e）设备维护应做好记录，包括维护日期、维护内容、维护人员、维护结果等。

4.4 安全要求

4.4.1 人员安全

应满足以下要求：

a）生产操作人员应经岗前培训，熟悉设备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b）进入无菌操作区应穿戴无菌服、口罩、手套，且经风淋室风淋后进入；

c）接触微生物菌种、发酵液等物料后，应及时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必要时用75%乙醇消毒；

d）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每年不少于1次。

4.4.2 设备安全

生产设备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设备运行前，应检查设备的电源、管路、阀门等是否正常，运行过

程中若出现异常声响、泄漏或故障，应立即停机，切断电源和物料供应，排除故障后方可重新启动。

4.4.3 消防安全

应满足以下要求：

a）生产场所应配备消防设施，消防设施应每月检查1次，确保完好有效；

b）制定消防应急预案，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消防演练。

4.4.4 菌种安全

应满足以下要求：

a）菌种应专人管理，建立菌种台账，记录菌种名称、菌株号、来源、保存条件、使用记录等信息；

b）菌种保存冰箱应设置双锁，钥匙分别由2人保管，取用菌种应经审批并登记；

c）禁止将生产用菌种转让或外传，废弃菌种应经灭菌处理后再销毁，不得随意丢弃。

4.4.5 环境安全

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废水处理：处理后废水水质应符合GB 8978的规定；

b）废气处理：处理后废气排放应符合GB 16297的规定；

c）固体废物处理：应符合HJ 2035的规定；

d）噪声控制：厂界噪声应符合GB 12348的规定。

5 原料要求

5.1 微生物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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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菌种来源

菌种应经鉴定确认，具有明确的分类地位（属、种、菌株号），且具备稳定的生物学特性和功能。

5.1.2 菌种保存

菌落形态正常、生长旺盛，无杂菌污染，菌种的保存条件应符合菌种特性要求：

a）低温（4℃±2℃）保存的菌种，保存时间不超过3个月；

b）冷冻（-20℃±5℃）保存的菌种，保存时间不超过12个月。

5.1.3 菌种质量控制

生产用菌种应经过扩大培养验证，在种子培养基中培养后，有效活菌数应不低于1.0×10
9
CFU/mL，

且杂菌率不超过0.1%。

5.2 培养基原料

培养基原料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培养基主要原料

原料 主要来源 关键指标

碳源

葡萄糖 GB/T 20880

玉米粉 GB/T 8885

蔗糖 GB 317

氮源

蛋白胨 总氮含量应不低于12%，水分含量不超过8%

酵母提取物 GB/T 20886.2

豆粕 GB/T 19541

无机盐
磷酸二氢钾 GB 1886.334

硫酸镁 GB/T 26568

5.3 辅料

农用微生物菌剂的辅料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 主要辅料

辅料 主要来源 关键指标

载体（仅用于固体菌剂）

草炭
有机质含量不低于60%，水分含量不超过30%，

pH值在5.5～7.5之间

蛭石
粒度为1～3mm，水分含量不超过10%，

容重为0.15～0.25g/cm³

稳定剂

蔗糖 纯度不低于99.5%，水分含量不超过0.5%

甘油 纯度不低于99.0%，水分含量不超过0.2%

黄原胶 纯度不低于98%，水分含量不超过10%

防腐剂（仅用于液体菌剂）
山梨酸钾

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苯甲酸钠

5.4 生产用水

生产用水应符合GB 5084的规定。

6 生产工艺

6.1 工艺流程图

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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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艺流程图

6.2 菌种培养工艺

6.2.1 菌种复苏

从菌种保存冰箱中取出斜面菌种，在无菌操作下，用接种环挑取少量菌苔，接种到新鲜的斜面培养

基上，置于培养箱中培养，培养温度根据菌种特性确定。

6.2.2 斜面培养

将复苏后的菌种再次接种到斜面培养基上，进行扩大培养，培养条件同菌种复苏，培养时间延长至

24～48h，使菌种充分生长，形成饱满的菌落。

6.2.3 种子扩大培养（摇瓶）

在无菌操作下，用接种环挑取斜面培养后的菌种，接种到装有种子培养基的摇瓶中，摇瓶的装液量

为摇瓶容积的30%～50%，置于摇床上培养，培养温度30℃±2℃，振荡频率100～300r/min，培养时间12～

18h，培养结束后，取样检测有效活菌数，应不低于1.0×10
9
CFU/mL，杂菌率不超过0.1%。

6.2.4 种子罐培养

将摇瓶培养后的种子液按照10%～15%的接种量，在无菌条件下接入种子罐中，种子罐的装液量为种

子罐容积的60%～70%，通入无菌空气，通气量0.8～1.2vvm，搅拌转速150～200r/min，培养温度30℃±

2℃，pH值控制在6.8～7.2，培养时间8～12h，培养过程中，每隔2h取样检测有效活菌数和杂菌率，有

效活菌数应不低于5.0×10
9
CFU/mL，杂菌率不超过0.05%。

6.3 发酵工艺

6.3.1 发酵培养基配制

按照配方（质量分数）称取葡萄糖3%、豆粕粉 2%、酵母提取物0.5%、磷酸二氢钾0.2%、磷酸氢二

钾0.1%、硫酸镁0.08%、硫酸锌0.005%，加入到发酵罐中，加入生产用水，搅拌均匀，调节pH值至7.0

±0.2，装液量为发酵罐容积的60%～70%。

6.3.2 发酵罐灭菌

关闭发酵罐所有阀门，开启灭菌系统，通入饱和蒸汽，升温至121℃，压力维持0.12～0.15MPa，灭

菌时间30min。灭菌结束后，通入无菌空气冷却至30℃±2℃，同时开启搅拌装置，转速设定为100～

150r/min，通入无菌空气，通气量0.5～1.0vvm，待罐内温度和压力稳定后，准备接种。

6.3.3 接种

采用无菌管道连接种子罐与发酵罐，通过压差法将种子液接入发酵罐，接种量为发酵液体积的8%～

12%。接种过程中，应保持管道内无菌，接种完成后，对连接管道进行灭菌处理（121℃、20min）。

6.3.4 发酵过程控制

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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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酵前期（0～12h）：控制温度30℃±2℃，pH值6.8～7.2，通气量0.5～0.8vvm，搅拌转速120～

150r/min，；

b）发酵中期（12～36h）：调整温度至28℃±2℃，pH值6.5～7.0，通气量0.8～1.2vvm，搅拌转速

150～180r/min，；

c）发酵后期（36～48h）：维持温度28℃±2℃，pH值6.5～7.0，通气量0.6～0.8vvm，搅拌转速120～

150r/min，当有效活菌数达到峰值且稳定2～4h后，结束发酵。

6.3.5 发酵液处理

发酵结束后，发酵液经板式换热器冷却至20℃～25℃，然后送入离心分离机进行分离，去除菌丝体

等杂质，得到澄清发酵液。

6.4 制剂工艺

6.4.1 固体菌剂制剂

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混合：按照配方比例，将浓缩发酵液、载体、稳定剂加入双螺旋混合机，混合转速30～50r/min，

混合时间20～30min，混合过程中应监测物料温度，控制在25℃～30℃；

b）造粒：将混合后的物料送入挤压造粒机，造粒孔径2～3mm，造粒转速20～30r/min，造粒后颗粒

的粒径合格率应不低于90%，颗粒强度不低于1.5N/粒；

c）干燥：将湿颗粒送入带式干燥机，采用分段控温方式，第一段温度40℃～45℃，第二段温度50℃～

55℃，第三段温度45℃～50℃，干燥时间60～90min；

d）筛分：干燥后的颗粒经振动筛分机筛分，去除粒径小于1mm的细粉和大于4mm的粗颗粒，细粉可

返回混合工序重新造粒，粗颗粒经破碎后返回筛分工序，筛分后颗粒的粒径范围为1～4mm，合格率不低

于95%。

6.4.2 液体菌剂制剂

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调配：在调配罐中加入澄清发酵液，然后按照配方比例加入稳定剂、防腐剂，开启搅拌装置，

搅拌时间15～20min，搅拌过程中监测pH值，调节至6.5～7.5；

b）过滤：调配后的液体经袋式过滤机过滤，去除杂质和可能存在的少量菌丝体，过滤压力控制在

0.1～0.2MPa，过滤速度10～15L/min，过滤后液体应澄清透明，无肉眼可见杂质。

6.5 包装工艺

6.5.1 固体菌剂包装

采用自动包装机，包装过程中，每30min取样检测包装重量，误差应不超过±1%，同时检查封口质

量，封口强度应不低于5N/15mm，无渗漏、褶皱。

6.5.2 液体菌剂包装

采用自动灌装机，灌装前，包装应经紫外线消毒，灌装后，采用旋盖机封口，封口后应倒置检查，

无渗漏现象。

6.6 成品质量

6.6.1 外观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液体菌剂：外观应为均匀的悬浮液或浊液，无分层、无沉淀，无异味、无异物，颜色应为浅黄

色至棕褐色；

b）固体菌剂：外观应无结块、无杂质，颜色应为浅棕色至深褐色，无霉变、无异味。

6.6.2 理化指标

不同剂型农用微生物菌剂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农用微生物菌剂理化指标

项目 液体菌剂 固体菌剂

活菌数（CFU/mL或 CFU/g） ≥1×10
9

≥5×10
8

杂菌率（%）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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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液体菌剂 固体菌剂

水分（%） - ≤12.0

pH值 5.5～7.5 5.5～7.5

粒度（mm） - 1mm～4mm颗粒比例≥95%

悬浮率（%） ≥70（液体悬浮剂） -

保质期（个月） ≥6（常温，25℃±5℃）≥12（常温，25℃±5℃）

6.6.3 无害化指标

不同剂型农用微生物菌剂的无害化指标应符合表4要求。

表4 农用微生物菌剂无害化指标

参数 标准极限

粪大肠菌群数，个/g(mL) ≤100

蛔虫卵死亡率，% ≥95

砷及其化合物（以As计），mg/kg ≤75

镉及其化合物（以Cd计），mg/kg ≤10

铅及其化合物（以Pb计），mg/kg ≤100

铬及其化合物（以Cr计），mg/kg ≤150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mg/kg ≤5

7 试验方法

7.1 原料试验

7.1.1 微生物菌种试验

按照GB 20287的规定进行。

7.1.2 培养基原料试验

每批次原料入库前，应检测关键指标，试验方法应按照表5的规定进行。

表5 原料试验方法

原料 主要来源 试验方法

碳源

葡萄糖 GB/T 5009.8

玉米粉 GB/T 8885

蔗糖 GB/T 5009.8

氮源

蛋白胨 GB/T 35534

酵母提取物 GB/T 20886.2

豆粕 GB/T 6432

无机盐
磷酸二氢钾 GB 1886.334

硫酸镁 GB 29207

7.1.3 辅料试验

试验方法应按照表6的规定进行。

表6 辅料试验方法

辅料 主要来源 试验方法

载体（仅用于固体菌剂）
草炭 NY/T 1121.6

蛭石 JC/T 810

稳定剂

蔗糖 GB/T 5009.8

甘油 GB/T 13216

黄原胶 GB 1886.41

防腐剂（仅用于液体菌剂）
山梨酸钾 GB 1886.39

苯甲酸钠 GB 1886.184

7.1.4 生产用水试验

应按照GB 5084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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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生产工艺试验

7.2.1 菌种培养过程

应按照GB 20287的规定检测有效活菌数和杂菌率。

7.2.2 发酵过程

每隔2h取样检测有效活菌数、pH值、残糖量和溶氧量（溶氧仪法），记录数据并绘制发酵曲线，若

出现有效活菌数增长缓慢、pH值异常波动或杂菌率超标（超过0.1%），应立即停止发酵，分析原因并采

取纠正措施。

7.2.3 制剂过程

应采用烘干法检测含水率，采用筛分法检测粒径，采用颗粒强度测定仪颗粒强度，按照GB 20287

的规定检测有效活菌数和杂菌率。

7.2.4 包装过程

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a）应采用电子秤检测包装重量，误差不超过±1%；

b）检测封口质量，固体菌剂采用负压法，液体菌剂采用倒置法，封口合格率不低于99%。

7.2.5 成品质量试验

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a）外观试验：每批次成品随机抽取20袋（瓶），观察外观，固体菌剂应为均匀颗粒，无结块、无

异味、无肉眼可见杂质；液体菌剂应为澄清透明或轻微浑浊液体，无分层、无沉淀、无异味；

b）理化指标：应按照GB 20287的规定进行；

c）无害化指标：应按照GB 20287的规定进行；

d）保质期验证：每批次成品留样，在规定贮存条件下，分别于0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取样

检测有效活菌数，确保在保质期内，有效活菌数不低于标准要求的80%。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8.2 出厂检验

8.2.1 每批次产品生产完成后，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出厂检验报告后，方可出厂。

8.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活菌数、杂菌率。

8.2.3 抽样方法：应按照GB/T 2828.1的规定进行。

8.2.4 判定规则：所有出厂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次产品合格；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

要求，应从同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仍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检验时机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正式生产后，生产工艺、原辅料发生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正常生产时，每12个月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验；

d）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3.2 检验项目

应包括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

8.3.3 抽样方法

应按照GB/T 2828.1的规定进行。

8.3.4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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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型式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次产品合格；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应进行

复检，复检结果仍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9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9.1 包装

9.1.1 包装材料

应满足以下条件：

a）固体菌剂：内包装采用聚乙烯塑料袋，厚度不低于0.08mm，外包装采用牛皮纸袋或瓦楞纸箱，

牛皮纸袋厚度不低于80g/m²，瓦楞纸箱应符合GB/T 6543的规定；

b）液体菌剂：包装应符合GB/T 13508的规定。

9.1.2 包装要求

净含量偏差应符合JJF 1070的规定，包装完成后，应在包装表面清晰标注产品信息。

9.2 标志

9.2.1 产品标签

每袋（瓶）产品应粘贴标签，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号、生产日期、保质期、净含量、

有效成分（微生物种类及有效活菌数）、生产厂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贮存条件、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标签设计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9.2.2 外包装标志

外包装箱（袋）上应标注：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批号、净含量、

毛重、体积、“防潮”“轻拿轻放”“避免阳光直射”等警示标志，警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9.3 运输

9.3.1 运输工具

运输车辆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染物，具有防雨、防晒、防潮设施。运输固体菌剂时，车辆

车厢内应铺设防潮垫；运输液体菌剂时，车厢内应设置固定装置。

9.3.2 运输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颠簸、挤压和暴晒，运输温度控制在5℃～35℃，相对湿度不超过70%；

b）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腐蚀性物质混运；

c）固体菌剂运输时间不超过7天，液体菌剂运输时间不超过5天。

9.4 贮存

9.4.1 贮存场所

成品贮存库应干燥、通风、阴凉，具有防潮、防晒、防虫、防鼠设施，库内温度控制在15℃～25℃，

相对湿度不超过65%。

9.4.2 贮存管理

成品应分类、分批存放，不同批号、不同规格的产品应分开堆放，堆放高度不超过1.5m。产品距离

库房墙壁不低于30cm，距离地面不低于10cm，距离散热器、空调等热源不低于 1m，避免阳光直射。

9.4.3 贮存检查

每月对库存产品进行一次检查，查看包装是否完好、有无渗漏、结块或变质现象，同时随机抽取1～

2批次产品检测有效活菌数，若发现有效活菌数低于标准要求或包装破损，应立即隔离存放，分析原因

并采取销毁或返工处理措施（返工产品应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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